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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立法會高天賜議員書面質詢的答覆

遵照行政長官指示，經徵詢經濟及科技發展局的意見，本人對立

法會2026年3月2日第0272/GSG/SAAL/2026號公函轉來高天賜議員於

2026年2月23日提出，行政長官辦公室於2026年3月3日收到的書面質

詢，答覆如下：

一、關於質詢第一點內容

第6/2021號法律《公共街市管理制度》訂定了公共街市的管理、監

察及處罰制度，主要規管街市攤位分配及承租人的義務等，倘其他部

門計劃利用本澳現時的公共街市空間舉辦推廣本澳文化旅遊的宣傳活

動，市政署將積極作出配合。

市政署過往曾利用街市空間舉辦健康生活及全運會推廣宣傳活

動，亦作為2025年和2026年“紅街市鮮活文化節”的支持單位，為社

區文化事業發展提供場地與支持。

經濟及科技發展局表示，澳門現行著作權制度與國際接軌，可為

支持本澳文化藝術創作作品及活動提供法律保護，保障創作人和各持

份者的權利，以及支持本澳知識產權（IP）發展，為本澳發展文創產品

和影藝表演項目提供有利條件，助力休閒旅遊產業提質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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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質詢第二點內容

現行《公共街市管理制度》中規定承租人必須滿足每一曆年不得

少於二百四十日親身經營的日數，其立法目的是要求經營者必須親身

經營攤檔，防止“租上租”的行為，同時確保公共資源的合理運用。

市政署將持續與業界保持溝通，適時檢視及優化相關規定。

就推動生育友善措施方面，參考《勞動關係法》關於產假的規

定，市政署計劃制訂指引，規範街市攤位女性承租人在享受產假期間

可暫停經營街市攤位業務，不視為違反親身經營業務的義務。

三、關於質詢第三點內容

為優化街市整體經營環境，市政署在已完成的提督（紅）街市及

雀仔園街市優化工程中，按實際情況擴大了部分攤位的經營面積。如

經整治後，提督（紅）街市面積最小魚類攤位之面積由原來1.30平方

米，增加至2.10平方米，增幅約61%，而雀仔園街市各攤位之平均面積

亦由原來的8.19平方米，增加至11.70平方米，增幅約42%。

除擴大攤位經營面積外，市政署調整了街市內公共廊路寬度、增

設無障礙通道及升降機等無障礙設施、加裝空調設備、優化照明系

統、更換牆地磚及翻新天花等，以改善街市之整體經營環境。

市政署在汲取各街市整治工作經驗的基礎上，將持續聆聽社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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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意見，並因應各街市的實際情況、自身特色，以及本澳居民及旅客

的消費需求等，適時開展其他街市優化計劃，共同促進本澳街市經營

的多元及可持續發展。

市政管理委員會代主席

麥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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